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4年10月15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行救字第1140177725號
訴  願  人：蔣o欽      地址：南投縣oo鎮oo巷oo之o號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政府稅務局
訴願人因房屋稅事件，不服本府稅務局114年6月11日投稅房字第1140007991號函所為處分，提起訴願，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：

主  文

訴願駁回。
    事  實
緣訴願人就其所有南投縣oo鄉oo村oo路oo、oo、oo號房屋（稅籍編號：ooooooooooo，原面積2,253平方公尺，下稱係爭房屋），申請自住使用，經本府稅務局114年3月24日投稅房字第1140004551號函核定其中256.5平方公尺符合自住使用，餘空置面積自114年期改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。嗣訴願人多次陳情，主張應依事實予以折舊，降低課稅現值，經原處分機關審查，以114年6月11日投稅房字第1140007991號函否准所請，訴願人不服，提起訴願，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    理  由
1、 按房屋稅條例第7條規定：「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
起算30日內檢附有關文件，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稅籍有關事項及使用情形；其有增建、改建或移轉、承典時，亦同。」第10條規定：「主管稽徵機關應依據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，核計房屋現值。依前項規定核計之房屋現值，主管稽徵機關應通知納稅義務人。納稅義務人如有異議，得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30日內，檢附證件，申請重行核計。」、第11條第1項規定：「房屋標準價格，由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依據下列事項分別評定，並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公告之：一、按各種建造材料所建房屋，區分種類及等級。二、各類房屋之耐用年數及折舊標準。三、按房屋所處街道村里之商業交通情形及房屋之供求概況，並比較各該不同地段實價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減除土地價格部分，訂定標準。」第15條第1項第7款：「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免徵房屋稅：七、受重大災害，毀損面積占整棟面積5成以上，必須修復始能使用之房屋。」第15條第2項第4款：「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房屋稅減半徵收：四、受重大災害，毀損面積占整棟面積3成以上不及5成之房屋。」；次按南投縣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第3點（下稱本作業要點）規定，房屋現值之核計，以「南投縣房屋標準單價表」、「南投縣各類房屋耐用年數及折舊率標準表」「南投縣地段等級評定表」及本要點規定為準據。「南投縣房屋標準單價表」之適用，依房屋建造完成日認定；其完成日期，以使用執照所載核發日期為準，無使用執照者，以完工證明所載日期為準，無使用執照及完工證者，以申報日為準，無使用執照及完工證明且未申報者，以調查日為準。承上，房屋稅係依房屋現值按房屋稅第5條規定稅率課徵之；而房屋現值，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據納稅義務人之申報，並參照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核計，是房屋稅繳納通知書上已載明房屋之課稅現值，納稅義務人對房屋稅稅額如有不服，可依稅捐稽徵法第35條規定申請復查，包括房屋現值之計算亦在復查範圍之內，謹先予陳明。
2、 訴願人陳述略以：系爭房屋於民國71年即已興建完成，迄今已逾43年，應依財政部賦稅署公告之「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」予以折舊；又系爭房屋經921地震受損嚴重，應免徵或減半徵收房屋稅；甚言系爭房屋乃依102年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判決以價款450萬元取得，房屋價值不高云云，原處分機關應就前開事實審慎評估合理折舊課稅。
3、 經查本案訴願人所有系爭房屋乃訴願人102年就臺灣高等法院台
中分院101年上易字第311號拆屋還地事件，以支付對造新台幣450萬元成立和解取得地上物（即系爭房屋），此乃雙方達成協議之和解條件，非可逕以系爭房屋價值即450萬元視之，又依訴願人所提供前開和解筆錄所附照片及原處分機關所提供Google街景圖，顯見系爭房屋於102年以價金450萬元取得時尚未修建完成，自無所謂增加折舊年數之適用；又本案系爭房屋並未申領使用執照，且於新建、修建完成後均未依規定申報房屋稅籍及使用情形，原處分機關依前開房屋稅條例及作業要點規定，以調查日（104年7月）為房屋修建完成日，設籍課徵房屋稅，並據以核定房屋現值為4,343,900元（104年8月24日投稅房字第1040300727號函），嗣經訴願人逐年繳納房屋稅迄今；又本案房屋稅起課日為104年7月起，921地震（民國88年）造成房屋毀損一事實難以採酌，且原處分機關114年3月12日現場勘查，現況未符合受重大災害，毀損面積占整棟面積5成以上或毀損面積占整棟面積3成以上不及5成，得減免房屋稅之規定（有現場照片可稽）。是訴願人上開主張，尚難採憑。
4、 具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
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陳 益 軒

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吳 萬 春

   委員 張 國 楨  

   委員 黃 啟 修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委員 賴 政 忠

   委員 陳 美 秀

   委員 林 倖 祺

   委員 張 惠 瓊   

中華民國114年10月15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長  許  淑 華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(地址：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

PAGE  
４

